涵民〔2024〕8号

涵江区民政局关于下拨2024年上半年
临时救助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社事办、财政所：

为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切实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的生活困难。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涵民〔2018〕175号）精神，继续实行临时救助资金镇（街）预拨备用金制度，区民政、财政按照乡镇（街道、管委会）户籍人口每人每年3元标准下拨临时救助资金（分配情况详见附表）。

此项经费专项用于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的应急性、过渡性救助，请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务必要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并于每月3日前将上月救助情况汇总后报区民政部门备案。

附件：2024年各乡镇（街道、管委会）临时救助资金分配表
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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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上半年各乡镇（街道、管委会）临时救助资金
分配表

	乡镇（街道、管委会）
	户籍人口数

（人）
	下拨资金数

（万元）
	备注

	江口镇
	75032
	3.75
	

	三江口镇
	60353
	3
	

	白塘镇
	46067
	6.9
	

	国欢镇
	39390
	5.9
	

	梧塘镇
	38286
	5.75
	

	萩芦镇
	29224
	4.4
	

	白沙镇
	23137
	3.45
	

	新县镇
	22741
	3.4
	

	庄边镇
	30074
	4.5
	

	大洋乡
	16647
	2.5
	

	涵东街道
	39662
	3.95
	

	涵西街道
	22474
	3.35
	

	赤港农场
	2674
	0.25
	

	合计
	445761
	51.1
	


说明：白塘镇、国欢镇、梧塘镇、萩芦镇、白沙镇、新县镇、庄边镇、大洋乡、涵西街道按照户籍人口每人每年3元标准下拨临时救助资金，涵东街道、赤港农场按照户籍人口每人每年2元标准下拨临时救助资金，江口镇、三江口镇按照户籍人口每人每年1元标准下拨临时救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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